
神岡國民小學辦理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兒童課後照顧班開班報名表 
 

  114/9/1～115/1/20  放學後至 18:00   

壹、依    據：本校教務工作計畫  

貳、目    的：提供安全環境，安排適當活動內容，協助家長辦理學童課後照顧問題，

使學生獲得妥善照顧，同時促進學生健康身心發展。 

參、實施內容： 

一、以自由參加為原則，場所以校園內為範圍。 

二、上課內容：照顧輔導、作業指導、生活教育、團康藝能活動、體能活動。 

三、招收對象：1～6年級，經家長同意並能負責放學接送之學生。 

四、編班方式：分年級開班，如未達基本開班人數（15人），則以混齡方式編班，

每班以不超過 25人為原則。 

五、上課時間：114年 9月 1日~115年 1月 20日，放學後至 18:00 
六、報名方式：請在 114/6/6(五)前完成線上報名(或將紙本報名表交至神岡國小警

衛室、教務處)，錄取之後將在 6月底前公告校網。(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
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，以弱勢學童及情況特殊學童優先錄取為原則；若
有剩餘名額由一般生依據報名順序錄取)。 

肆、收費方式：由參加之學生家長負擔，分兩階段收費，錄取學生開學後收到繳費單，

請於期限內依通知單規定方式繳費。(參加學生每人收費以月費計算) 

 

期別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
學期合計 

月份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計 12 月 1/1-1/20 合計 

低年級 2800 2750 2600 8150 2800 1650 4450 12,600 

中年級 2150 2150 2000 6300 2200 1300 3500 9,800 

高年級 1850 1850 1700 5400 1900 1050 2950 8,350 

伍、相關規定： 

◎學校招收課後照顧學童，經家長主動申請，並負責學生課後照顧後之接回；若家

長晚接超過 3次，考量校內人力有限，則請退出課照班另覓合適的安親機構，以

符合家長托育需求。請審慎考慮！ 

◎本期有欠費，或提出補助申請且受理後又臨時退出者，將無法受理下一期的課照

班參加申請及補助，請知悉。 

◎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，以弱勢學童及情況特殊學童優

先錄取為原則；若有剩餘名額由一般生依據報名順序錄取，錄取後會發下通知單

及回執聯。 

◎本校課照教師薪資由全體上課學生負擔，故收費以月為基準，若因故參加社團、

才藝班、中途退出、請假或其他因素減少上課者，無法另行減收或退費，敬請家

長審慎考慮。 

陸、如有問題請電 04-25622406#711教務處洽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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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學通知單左

上角新生編號 
 

姓  名 家長簽章 

  

身分別(擇一勾選) 
家人聯絡方式 

請留接送者及緊急聯絡人電話 

優先錄取且教育局補助 9 成(佐附證件為依據) 
□低收入戶(114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) 

□身心障礙學生(114年 12月有效期限) 

□原住民(戶口名簿影本-註記族別) 
其他類別(視導師家訪了解後有需求者提出申請審

核，審核通過才有部分補助。) 

□中低收入戶(114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) 

□外籍配偶子女 

□家境清寒(里長證明或其他證明) 

□一般生 

家人稱謂：(       )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人稱謂：(       )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人稱謂：(       )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人稱謂：(       )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18:00放學 

□ 家人接回 

□ 自行回家，路上安全由家長自行教導與負責 

□ 需提早放學，開學後找課照導師寫切結書 

入學通知單左

上角新生編號 
 

姓  名 家長簽章 

  

身分別(擇一勾選) 
家人聯絡方式 

請留接送者及緊急聯絡人電話 

優先錄取且教育局補助 9 成(佐附證件為依據) 

□低收入戶(114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) 

□身心障礙學生(114年 12月有效期限) 

□原住民(戶口名簿影本-註記族別) 
其他類別(視導師家訪了解後有需求者提出申請審

核，審核通過才有部分補助。) 

□中低收入戶(114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) 

□外籍配偶子女 

□家境清寒(里長證明或其他證明) 

□一般生 

家人稱謂：(       )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人稱謂：(       )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人稱謂：(       )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人稱謂：(       )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18:00放學 

□ 家人接回 

□ 自行回家，路上安全由家長自行教導與負責 

□ 需提早放學，開學後找課照導師寫切結書 

新生專用 

新生專用 


